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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19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合计人民币 13,191.05 万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

规定的要求，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分析，对存

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公司对截至 2019 年末的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

商誉减值、存货跌价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发生减值的迹象，需要计

提减值准备。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长期应收

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商誉减值、存货跌价，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13,191.0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即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36,884.01 万元的 35.76%。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占 201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一、应收账款 6,035.76 16.36% 

二、长期应收款 446.39 1.21% 

三、应收票据 267.51 0.73% 

四、其他应收款 -758.76 -2.06% 

五、商誉减值 6,336.74 17.18% 

六、存货跌价 863.41 2.34%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 
占 2018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合计 13,191.05 35.76% 

 

二、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商誉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

示第 8号—商誉减值》相关要求，公司对合并形成的商誉及相关资产组进行了减

值测试，基于对子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业务发展情况的判断形成了减值测试结果。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公司对收购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浙江蘑菇加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时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计提总金额合计为 6,336.74

万元。具体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商誉原值 
年初减值准

备 

本期计提减

值准备 

计提减值后

账面价值 

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039.66 - 3,039.66 - 

浙江蘑菇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068.71 1,771.63 3,297.08 - 

合计 8,108.37 1,771.63 6,336.74 - 

 

2、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和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

示第 8号—商誉减值》相关要求，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

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

试。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

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

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3、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原因及依据 

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浙江蘑菇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目前的经

营状况，结合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的经营业绩及现金流情况，初步判

断各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



面价值，整体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公司已聘请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就相关商誉

进行减值测试，计提金额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同时经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复核确认。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本次计提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 11,762.79 万元，相应减

少 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11,762.79 万元。 

四、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依据

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

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